
     

代理權

民§78、§92、§106 ～§108、§167、§531、§170、§1003、§1086 授與行為之無
因性及獨立
性、授與行為

之瑕疵

定 位 民法—總則＞法律行為＞代理＞代理權

重 要
概 念

1. 代理權之意義：使以代理人名義所為法律行為之效力，得直接歸屬於本人之法律上

權能。

2. 代理權之發生

(1) 法定代理：代理權依法律規定而發生者，如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人 ( 民§1086)、
夫妻日常家務之代理權 ( 民§1003)。

(2) 意定代理：

①授權行為之法律性質

代理權之授與，係有相對人之單獨行為；又代理權之授與既為單獨行為，限制行為

能力人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所為代理權授與行為無效。( 民§167、民§78)
②授權行為之瑕疵

A. 因被代理人詐欺而授與代理權：本人得撤回其授權之意思表示或依民法 §92 規

定撤銷其授與代理權之意思表示，撤銷後其授與行為視為自始無效，代理人應負

無權代理人責任。

B. 因被相對人詐欺而授與代理權：相對人雖係代理人對之為代理行為之第三人，但

由代理行為直接享受權利，應認非屬民法 §92 Ⅰ所稱之第三人，故不問代理人是

否明知或可得而知相對人詐欺，本人仍可撤銷其代理權之授與。

3. 代理權授與之方法及方式

(1) 方法：分為內部授權及外部授權，前者係指代理權之授權係向代理人為之，後者係

指其向第三人為之 ( 民 §167)。二者區別實益在於代理權之範圍，在內部授權，應

以代理人了解之觀點加以認定，而在外部授權，應以第三人解釋之觀點來認定，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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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權授與行為有瑕疵時，在內部授權，其撤銷應向代理人為之，在外部授權，

應向第三人為之。

(2) 方式：原則上，採方式自由原則，應認係不要式行為，例外，若授與代理權為法

律行為，而該法律行為依法應以文字為之者，其代理權之授與，亦以文字為之 (民
§531)。

4. 代理權授與之獨立性及無因性

(1) 獨立性：代理權之授與係獨立於當事人內部法律關係之外之獨立法律行為。

(2) 無因性：授與代理權之效力，不因當事人內部法律關係之不成立、無效、被撤銷

而受影響。關於授與代理權之無因性是否承認，有所爭論，目前通說仍承認授與

代理權之無因性。

5. 代理權之限制

(1) 法定限制：除代理人之法律行為係專履行債務者外，非經本人之許諾，不得為本

人與自己之法律行為，亦不得既為第三人之代理人，而為本人與第三人之法律行

為。違反者，屬無權代理之行為，效力未定。( 民法§106、§170)
(2) 意定限制：可分為自始限制及嗣後限制，違反限制者，應屬無權代理，效力未定。

A. 自始限制：係代理權授與時即為代理範圍之限制。

B. 嗣後限制：係授與代權行為後，復依本人之意思又加以限制 ( 民§107)。
6. 代理權之消滅：

(1) 法定代理：依各該所由授與之法律規定而定。

(2) 意定代理：

①代理權之消滅，依其所由授與之法律關係定之。代理權，得於其所由授與之法律

關係存續中撤回之。但依該法律關係之性質不得撤回者，不在此限。( 民§108)
②代理人拋棄代理權者，代理權亦消滅。

③代理權之授與行為附有解除條件或終期者，條件成就或期限屆滿時，失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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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關
補 充

1. 依通說見解，代理權之授與非屬債之發生原因。

代理權之授與是否為債之發生原因，學者有所爭論。通說認為本人對代理人授與代

理權，代理人對於本人並不因此而負有為代理行為之義務，使代理人負有作為義務

者，乃本人與代理人間之內部法律關係如委任、僱傭，亦即代理權之授與本身在當

事人間不產生任何債權債務關係，自非債之發生原因。蓋任何人皆不能以單方之意

思，而使他人在法律上負有某種作為之義務。( 王澤鑑，2009.06：494)
2. 本人與代理人之內部基本關係與授權行為間，有因說及無因說之爭。

(1) 無因說：代理權僅是給予代理人處理代理行為之權能，而本人與代理人之內部權利

義務關係，仍按內部基本法律關係而定，兩者係各自獨立不相互受影響。

(2) 有因說：授與代理權之行為與基本法律關係不可分離，若基本法律關係歸於無效、

不生效力或被撤銷時，授與代理權之行為亦因之而消滅，並以民法 §108 Ⅰ規定而

作為其立論之依據。

(3) 折衷說：( 通說 )
①原則：採無因說。

理由：

A. 因本人係獨立授與代理權，肯定無因性，並不違反授權人之意思。且對代理人而

言，其不因代理行為而負有義務，亦不受採代理行為之無因性之影響。

B. 採無因說，使第三人不必顧慮代理人之內部基本法律關係，有助於交易安全。

C. 倘採有因說，當基本法律關係消滅時，代理權亦同歸消滅，對代理人為限制行為

能力人者，實屬不利。

②例外：採有因說，在民法 §108 Ⅰ所規定基本法律係消滅之情形下，代理權之授與

始歸於消滅。( 王澤鑑，2009.06：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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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無行為能力人之法定代理人單純贈與該無行為能力人時，應限縮解釋民法 §106
之目的，而例外允許之。

倘無行為能力人之法定代理人單純贈與該無行為能力人時，非為履行其扶養目的

而為贈與，依民法 §106 有關禁止自己代理之規定，其贈與契約及物權契約均應

不生效力，但通說及實務見解認為，為保護未成年人之利益並實現私法自治原

則，在無行為能力人純獲法律上利益之情形，既無利害關係衝突，應對民法§106
之適用範圍作目的性限縮，而例外允許之。( 王澤鑑，2009.06：488 ～ 489)

實 務
見 解

1. 違反禁止雙方代理之法律效果。

「按違反禁止雙方代理之規定之行為，並非完全無效，應解為係無權代理行為，

依民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一項規定，經本人事後承認，對於本人仍生效力。」(85
台上字 106 決 )

2. 禁止雙方代理之適用。

「民法第一百零六條關於禁止雙方代理之規定於意定代理及法定代理均有其適

用。」(65 台上 840 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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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畢
試 題

1. A 與 C 發生車禍致 C 受傷，A 因有出國行程，乃授權其友人 B 為其處理與 C 之

調解事宜。於調解委員會調解時，B 因受到 C 之欺騙，誤以為 A 應負全部肇事

責任，乃與 C 達成和解，由 A 負全部賠償責任。經一年後 A 回國始發現上情，

主張該和解無效。試問：A 之主張有無理由？（100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

試地政）



     

代理權

民§78、§92、§106 ～§108、§167、§531、§170、§1003、§1086 授與行為之無
因性及獨立
性、授與行為

之瑕疵

2. 試說明代理權之限制與代理權之逾越兩無權代理之概念及效力上之差別，並以所說

判斷下列事實之法律效力。甲為 A 有限公司之經理人，某年甲將 A 公司現有在市區

之零散土地以高價賣出，再以所得買入位於郊區，但面積較所賣土地大三倍之建地，

但 A 公司股東會以甲所為土地買賣行為為無權代理行為，主張對 A 公司並不生效力

(97 年普通考試地政士 )。
3. 甲現年十六歲，未婚，未經其父親允許，受僱於乙，乙見其辦事能力佳，乃授與採

購業務之代理權。甲乃以乙之名義與丙訂立一買賣契約，購買機器設備十組，價金

一千萬，雙方約定：「價金分十期交付，乙須待十期價款付清後，方取得該批機器

設備之所有權，但丙應先將該批機器設備交付乙使用。」試回答下列問題：(1) 乙丙

間之買賣契約效力如何？ (2) 乙丙契約之約定：「價金分十期交付，乙須待十期價

款付清後，方取得該批機器設備之所有權。」請說明此一約定之法律性質 (97 年公

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三等考試地政考試 )。
4. 請說明意定代理授權行為的性質及代理權與基礎關係可否分離？（95 年特種考試地

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三等考試地政）

5. 下列法律行為效力如何？試附理由分項扼要解答之。(1) 已經夫妻雙方簽字及兩位律

師簽證之兩願離婚書，嗣因一方反悔而迄未持向戶政事務所辦理離婚戶籍登記之離

婚協議行為。(2) 雙方代理而成立之買賣契約。(3) 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

章程規定之社團總會決議。(92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三等考試地政 )

Note     考題重點，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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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